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17号

被告人景某某，男，1972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09211972********，汉族，文化程度大专，四川省大英县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大英县**镇**街**号，现住成都市锦江区**栋**单元2061。2016年7月14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肖某某，男，1980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13221980********，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四川省西充县人。家住四川省西充县**街**号**号**室。2016年9月2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李某某，男，1979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01281979********，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四川省崇州市人，家住崇州市**乡**村**组。2016年11月29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陈某某，男，1990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32281990********，藏族，文化程度小学肄业，四川省黑水县人，家住黑水县**楼乡**村**组。2016年7月14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水某某，男，1990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32281990********，藏族，文化程度小学肄业，四川省黑水县人，家住黑水县**楼乡**村。2016年7月14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8月10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胡某某（曾用名胡阳），男，1993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13231993********，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四川省蓬安县人，家住蓬安县**镇**村**组。2016年8月5日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依法取保候审。2017年2月9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景某某、肖某某、李某某、陈某某、水某某、胡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于2017年2月8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2月9日已告知上述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本案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6年7月8日8时许,被告人景某某因与被害人雍某某的债务纠纷,伙同被告人肖某某、李某某、胡某某等人在芦山县大川镇小河村秧秧坪组的路上强行将雍某某带至成都市顺城大街珠峰宾馆,后邀约被告人陈某某、水某某对雍某某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成都市顺城街珠峰大酒店二楼茶楼内。2016年7月13日18时许芦山县公安局民警将雍国强解救，并将景某某、陈某某、水某某抓获归案。

2016年9月2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肖某某主动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华西坝派出所投案;2016年7月25日下午19时许,被告人胡某某在蓬安县相如镇文君路被当地派出所民警抓获，后以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10日，行政拘留期限满后于2O16年8月5日被芦山县公安局带回归案；2016年1I月28日,被告人李某某在德阳市旌阳区**纺织品有限公司酒店管理分公司5楼走廊被当地派出所民抓获归案。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景某某为索取债务，伙同肖某某、李某某、陈某某、水某某、胡某某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景某某起主要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属主犯；被告人肖某某、李某某、陈某某、水某某、胡某某起次要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属从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地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3月23日

附：

1.被告人景某某现住成都市锦江区**栋**单元2061（联系电话1808119****）；被告人肖某某现住四川省西充县**街**号**号**室（联系电话1390820****）；被告人李某某现住崇州市**乡**村**组（联系电话1325827****）；被告人陈某某现住黑水县**楼乡**村**组（联系电话：1598222****）；被告人水某某现住黑水县**楼乡**村**组（联系电话1575631****）；被告人胡某某现住蓬安县**镇**村**组（联系电话1368958****）。

2.案卷材料贰册。

3.起诉书正本一份、副本三十二份。

